
臺南市老人福利機構申請本國看護工名冊驗章須知 

一、 申請文件說明如下： 

(一) 機構申請函 (委託人力仲介公司者須另檢附委託書)。 

(二) 本國看護工名冊：應加蓋機構圖記、負責人章及本國看護

工簽章，正本1式2份。 

(三) 護理人員名冊：應加蓋機構圖記、負責人章及護理人員簽

章，正本1式2份。 

(四) 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。 

(五) 現職工作人員名冊：職稱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

號、到職日期、核備文號。 

(六) 當月份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排班表。 

(七) 護理人員之醫事人員執業執照(執業場所應為申請驗章機

構且尚於有效期日內) 

二、以上資料如為影本，應蓋「機構圖記」、「負責人印章」、「與

正本相符章」證明無誤。 

三、 機構專業服務人員須登錄於「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

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」工作人員清單內，以利核對。 

 

 

 



本國看護工名冊 

 

機構名稱:              （單位圖記） 

負 責 人: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序 號 姓 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簽     章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總   計 :        人 

本名冊所填寫資料於送件時，請確認上開本國看護工仍在職並依規定參加 

勞工保險，且不得同時擔任機構內護士職務，如有不實之情事者，除本申

請案不予許可外，將移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

元以下罰鍰 

 備註: (1) 請加蓋機構圖記、負責人章及本國看護工印章。 

       (2) 以醫院申請者請加附本國看護工之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

書、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照顧、護

理等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畢業證書影本。 

       (3) 以長期照護機構、養護機構、安養機構或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

構、護理之家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申請者，本名冊正本需經當

地主管機關驗章。 

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驗章處 

AF-040 1120617版 

 



護理人員名冊 

 

機構名稱:              （單位圖記） 

負 責 人: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序 號 姓 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簽     章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總   計 :        人 

本名冊所填寫資料於送件時，請確認上開護理人員仍在職並依規定參加勞 

工保險，且不得同時擔任機構內本國看護工職務，如有不實之情事者，除

本申請案不予許可外，將移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

150萬元以下罰鍰 

 備註: (1) 請加蓋機構圖記、負責人章及本國看護工印章。 

       (2) 以長期照護機構、養護機構、安養機構或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

構、護理之家或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申請者，本名冊正本需經當

地主管機關驗章。 

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驗章處 

AF-040-1 

1120617版 



（機構全銜） 

工作人員名冊 

 

編

號 

職稱 姓名 出生 

年月日 

身分證 

字號 

到職 

日期 

核備文號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業務規模：   床（含 管  床） 

實際收容人數：   人（含 管  人） 

負責人：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 

 

 

機構圖記 


